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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一 一年 三月一 日會 議二 零一 一年 三月一 日會 議二 零一 一年 三月一 日會 議二 零一 一年 三月一 日會 議         

資 料文 件資 料文 件資 料文 件資 料文 件         

 

立 法會立 法會立 法會立 法會     

    

保 安事 務委 員會保 安事 務委 員會保 安事 務委 員會保 安事 務委 員會     

    

外 遊警 示制 度外 遊警 示制 度外 遊警 示制 度外 遊警 示制 度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會 介 紹 外 遊 警 示 制 度 最 近 的 更 新 ， 尤 其 關

於 制 度 涵 蓋 範 圍 和 定 期 檢 討 的 安 排 ， 並 介 紹 外 遊 警 示 就 埃 及 事 故

的 運 作 情 況 。  

    

    

外 遊警 示制 度外 遊警 示制 度外 遊警 示制 度外 遊警 示制 度     

 

2. 保 安 局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月 推 出 三 個 級 別 的 外 遊 警 示 制

度 ， 協 助 巿 民 較 清 楚 掌 握 前 赴 外 地 時 可 能 面 對 的 人 身 安 全 風 險 : 

黃 色 表 示 有 威 脅 跡 象 ， 提 醒 市 民 應 留 意 局 勢 ， 提 高 警 惕 ； 紅 色 代

表 有 明 顯 威 脅 ， 建 議 市 民 應 調 整 行 程 ， 如 非 必 要 ， 避 免 前 赴 ； 及

黑 色 屬 於 有 嚴 重 威 脅 ， 市 民 不 應 前 赴 該 地 。  

 

3. 當 某 一 地 區 出 現 大 型 事 故 ， 可 能 影 響 香 港 旅 客 的 人 身 安

全 ， 保 安 局 會 作 出 風 險 評 估 ， 並 按 需 要 發 出 外 遊 警 示 。 評 估 時 考

慮 的 主 要 因 素 包 括 ：  

 

• 事 故 對 人 身 安 全 威 脅 的 程 度 ；  

 

• 有 關 威 脅 的 持 續 性 ；  

 

• 有 關 威 脅 是 否 針 對 旅 客 ；   

 

• 該 地 是 否 港 人 到 訪 熱 點 等 。  

 

在 作 出 風 險 評 估 時 ， 我 們 會 透 過 不 同 途 徑 ， 包 括 外 交 部 駐 港 特

派 員 公 署 (公 署 )和 國 家 駐 外 使 領 館 、 旅 遊 業 界 、 外 國 駐 港 使 領 館

及 特 區 政 府 的 海 外 辦 事 處 等 ， 了 解 當 地 的 情 況 。 我 們 亦 會 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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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國 家 對 該 地 方 發 出 的 外 遊 訊 息 和 警 示 。  

 

 

完 善完 善完 善完 善 外 遊警 示制度外 遊警 示制度外 遊警 示制度外 遊警 示制度     

    

涵 蓋範 圍涵 蓋範 圍涵 蓋範 圍涵 蓋範 圍 及及及及 定期檢 討定期檢 討定期檢 討定期檢 討     

    

4. 為 適 時 更 新 制 度 涵 蓋 範 圍 ， 我 們 將 每 半 年 （ 初 定 為 每 年

的 六 月 和 十 二 月 ） 就 外 遊 警 示 制 度 涵 蓋 範 圍 作 出 檢 討 。 我 們 會 循

不 同 渠 道 收 集 香 港 居 民 外 遊 的 最 新 資 訊 ， 包 括 香 港 旅遊業議會

(旅議會)提供團體遊的最新趨勢、相關國家公 布 的 旅 客資料、本

地使領館提供的補充資料等。根據收集的資料，我們會考慮將新

近 較 多 香 港 市 民 到 訪 的 外 地 國 家 ， 納 入 外 遊 警 示 制 度 涵 蓋 範 圍 ，

務 求 為 市 民 提 供 更 廣 泛 和 適 用 的 資 訊 。  

 

5. 我 們 在 二 月 中 完 成 了 第 一 次 就 涵 蓋 範 圍 的 檢 討 ， 並 決 定

將 20 個 國 家 納 入 制 度 。 更 新 後 的 外 遊 警 示 制 度 覆 蓋 國 家 由 60 個

增 加 至 80 個 ， 市 民 可 清 楚 掌 握 更 多 外 地 旅 點 的 旅 遊 風 險 評 估 。

我 們 已 於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公 布 擴 大 了 的 外 遊 警 示 制 度 涵 蓋 範 圍 （ 見

附 件 ） 。 此 外 ， 除 每 半 年進行 的 定 期 檢 討 ， 特 區 政 府 亦 在 旅 客 外

遊 的旺季前 ，與旅 議 會溝通，進一步確定 外 遊 警 示 制 度 的 涵 蓋 範

圍符合香 港 居 民 最 新 的 旅 遊取向 。  

    

強 化外 遊警 示強 化外 遊警 示強 化外 遊警 示強 化外 遊警 示 網網網網 頁頁頁頁     

 

6. 去年 年底， 我 們 加強了 保 安 局 外 遊 警 示網頁的 資 訊 發

放， 建立了與國 家 外 交 部 ， 及澳洲、英國 和 加拿大 政 府 的 旅 遊 風

險 資料的超連結， 方便市 民 掌 握 其 他 政 府 的 風 險 評 估和外 遊 警 示

資 訊 ， 作 出 更 全 面 的 參 考 。另外 ， 我 們 亦 在網頁增設“其 他 資

訊”一欄， 向 市 民 發放一些涵 蓋 範 圍以外 、未為 港 人 旅 遊 熱 點 的

外 地 訊 息 。  

 

外 遊提 示登 記服務外 遊提 示登 記服務外 遊提 示登 記服務外 遊提 示登 記服務     

 

7. 其實，無論港 人 身 處 的 地 方 是 否 納 入 外 遊 警 示 制 度 範

圍 ， 入境事 務 處 (“入境處” )的「協 助 在 外 香 港 居 民小組」都會

為 在 外遇事 港 人 提 供 協 助 。 就 此 ， 入境處 於去年 年底推 出「外 遊

提 示登記服務」，讓市 民 前往外 地 旅 遊 前 ， 可 透 過 政 府 一站通網

頁登記外 遊 行 程 及聯絡方法，讓入境處 可 在 有 需 要 時 透 過 適 當 途

徑 ， 包 括流動電話短訊 ， 向 他 們 發放實用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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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及埃 及埃 及埃 及 事 件事 件事 件事 件     

    

8. 自今年 一 月下旬埃 及 出 現狀況 後 ， 保 安 局 、 入境處 一直

與公 署 和 國 家 駐 埃 及 大 使 館 （ 大 使 館 ） ，以及 埃 及 駐 香 港 領 事 館

保 持溝通。根據由 旅 議 會 和相關 渠 道所得的 最 新 情 況 ， 保 安 局 於

一 月 二 十八日 ， 對 埃 及 發 出 黃 色 外 遊 警 示 。 局 勢短時間內惡化，

尤 其 埃 及 政 府 在 香 港 時間一 月 二 十 九 日 零晨左右在 個 別城市實施

宵禁， 保 安 局 於 同 日午後 決 定即時 提升警 示 級 別 至 紅 色 。 我 們 留

意 到 ， 國 家 外 交 部也是 在 當天發 出 提 醒 ：擬前 赴 埃 及 的 公 民 ，慎

重 考 慮 出 行計劃；澳洲、英國 和 加拿大 政 府 亦 對 埃 及 發 出相類級

別 的 外 遊 警 示 。  

 

9. 埃 及 局 勢迅速發展並進一步惡化，暴力衝突擴散至 包 括

開羅博物館 等 重 要 旅 遊景點 和 影 響 民 居 ， 埃 及 政 府 在 香 港 時間一

月 二 十 九 日晚上十 時宣布 全 國宵禁， 保 安 局 亦 於翌日把外 遊 警 示

提升至 黑 色 。 國 家 外 交 部 和 部份海 外 國 家 亦 於 同 日 發 出相類警

告。  

 

10. 旅 議 會 在 保 安 局 一 月 二 十 九 日下午發 出 紅 色 外 遊 警 示

後 ， 亦 決 定 和宣布取消所有 前往埃 及 的 旅 行團。  

 

11. 在 一 月 三 十 一 日早上， 旅 議 會 向 保 安 局 表 示 ，仍有 213

人 （涉及八個 旅 行團）滯留樂蜀，另有 61 名團友滯留開羅， 要

求 特 區 政 府 安 排 包機接載這些滯留團友返港 。 特 區 政 府即時 透 過

公 署與國 家 外 交 部 作緊急聯繫， 並 要 求 中央政 府 協 助 ， 最 後 中央

政 府 決 定 安 排 特 別專機， 於 二 月 二 日 成功由樂蜀接載所有滯留 港

人回港 。 此 外 ，共有 13 名港 人乘坐中央政 府 調 派 的 其 他 特 別航

班離開開羅，分別 前 赴北京或廣州， 並 在 特 區 政 府 駐北京辦 事 處

和 駐粵辦 事 處 協 助下，轉機返港 。而其 他 在開羅的 旅 客 ， 已 在 其

旅 行社的 安 排下，轉乘其 他 客機返港 。 在 事 發截至 二 月 三 日 ， 入

境處「協 助 在 外 居 民小組」共收 到 47 宗求 助 個案，所有 個案已

妥善處理。  

    

 

保 安 局保 安 局保 安 局保 安 局     

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外遊警示涵蓋範圍擴大至 80 個國家 

****************************** 

 外遊警示制度涵蓋範圍今日（二月二十四日）起，增加至

80 個國家。新增的 20 個國家(見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是最近有較多香港市

民前往的旅遊點。 

 保安局發言人說：「保安局會定期檢討外遊警示制度的涵

蓋範圍，以確保制度能切合市民的需要，為他們提供前赴外地

時可能面對的人身安全風險的資訊。」 

 去 年 年 底 ，我們已加強了保安局外遊警示網頁的資訊發

放，建立了與國家外交部及澳洲、英國和加拿大政府的旅遊風

險資料庫超連結，方便市民掌握更詳細的旅遊風險資訊。我們

亦增設“其他資訊”一欄，向市民發放一些外遊警示以外的相

關資訊。 

 在評估情況後，保安局今日對新增 20 個國家中的黎巴嫩和

突尼斯發出紅色旅遊警示；及對阿爾巴尼亞、卡塔爾及敍利亞

發出黃色旅遊警示。現正生效的外遊警示見附表附表附表附表二二二二。 

 發言人提醒市民：「外遊與否屬個人決定，但政府鼓勵市

民落實行程前，應參考有關的外遊警示。」 

 身在外地的港人如需要協助，可致電入境處協助在外香

港居民小組熱線(852)1868。 

 保 安 局 的 外 遊 警 示 網 址 為

http://www.sb.gov.hk/chi/ota。 

 

2011 年 2 月 24 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 20202020 個外遊警示制度覆蓋國家個外遊警示制度覆蓋國家個外遊警示制度覆蓋國家個外遊警示制度覆蓋國家    

阿爾巴尼亞 

阿根廷 

白俄羅斯 

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 

智利 

愛沙尼亞 

斐濟 

愛爾蘭 

拉脫維亞 

黎巴嫩 

列支登士坦 

立陶宛 

馬其頓 

馬爾他 

黑山共和國 

秘魯 

卡塔爾 

斯洛伐克 

敍利亞 

突尼斯 

 



附表二 

 

現時現時現時現時生效的外遊警示生效的外遊警示生效的外遊警示生效的外遊警示    

    

外遊警示外遊警示外遊警示外遊警示    國家國家國家國家    

黑色 菲律賓 

埃及 

紅色 巴林 

黎巴嫩* 

突尼斯* 

黃色 阿爾巴尼亞* 

印度 

印尼 

伊朗 

約旦 

尼泊爾 

巴基斯坦 

卡塔爾* 

俄羅斯 

敍利亞* 

泰國  
*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發出   


